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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通過反外國制裁法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九次會議昨日下午在北京
閉幕，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等多
項法案及決定。國家主席習近
平同日簽署第九十號主席令，
反外國制裁法自公布日起施
行。根據該法，國務院有關部
門可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
定、決定、實施歧視性的限制
措施之個人及組織，列入中方
反制清單；任何組織和個人不
執行、不配合實施反制措施，
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該法亦
明確列舉三類反制措施：一是
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
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二是查
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
各類財產；三是禁止或者限制
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
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主
持會議。

栗戰書：為反擊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提供法治支撐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昨日在北京閉幕，表決通過多項法案及決定，當中包
括反外國制裁法。 新華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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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強烈反對歐盟妄議香港新選制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強烈反對歐盟對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21年3月11日通過《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決定）的無理指控。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決定完全合憲、合法、
合情、合理。中央此次從國家層面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是為了堵塞現行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構建一套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與 「一國兩制」 實踐要求相適
應、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讓香港重回正軌、

撥亂反正。

促停止干預中國內政
「我們堅決反對歐盟對完善選舉制度所作的誤

導性言論和別有用心的意圖。我們強調這次完善香
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是及時和必須的，反中亂港勢力
在立法會製造混亂、癱瘓特區政府運作，甚至勾結
外部勢力損害香港的安全和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或
政府會對上述危害視而不見。」 發言人表示，特區

政府會致力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和公開原則下舉
行。

發言人還指出，歐盟以人權、民主和自治為藉
口，借香港問題製造事端以打擊中國，做法虛偽。
特區政府絕不同意 「一國兩制」 被削弱的指控。相
反， 「一國兩制」 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及穩定的最
佳制度安排，沒有人比中央人民政府更堅定地履行
「一國兩制」 。

發言人表示， 「一國兩制」 的實施是以憲法和

基本法為法律依據，而非《中英聯合聲明》。自香
港國安法落實以來，香港社會恢復穩定，國家安全
在特區得到保障，人權和自由受香港基本法保障。

發言人亦強調，香港特區的執法部門是根據證
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的人士的行為而採
取其執法行動，與政治立場、背景或職業無關。若
認為某些政治背景的人可以凌駕法律，實屬有違法
治。國際社會應正視事實，停止干預屬於中國內政
的香港事務。

反外國制裁法全文共有16條，當中規
定，反制措施適用的對象包括，一是國務院
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
定、決定、實施上述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
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二是除列入反制清
單的個人、組織以外，國務院有關部門還可
以決定對下列個人、組織採取反制措施：列
入反制清單個人的配偶和直系親屬；列入反
制清單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
人；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擔任高級管理人員
的組織；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和組織實際控
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上述範圍內
的個人、組織都有可能被確定為反制措施適
用的對象。

三類反制措施包括驅逐出境
反外國制裁法第六條明確列舉了三類反

制措施：一是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

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二是查封、扣押、凍
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
產；三是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
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同時，
還作了一個兜底性規定，即 「其他必要措
施」 。為了強化反制措施的執行力和威懾
力，體現國家主權行為的性質，反外國制裁
法第七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據本法有
關規定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中國人不惹事也不怕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強調，反

外國制裁法的制定出台，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加
快涉外立法的重要舉措。中國始終堅持獨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於與各國互利共
贏、共同發展，但我們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
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
利益的苦果。對於各種制裁和干涉，中國政
府和人民將堅決予以反制。全國人大常委會
遵循國際慣例，審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為
反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國家和人民
利益提供了法治支撐。要全面、正確理解法
律規定，適時運用法律開展強有力的反制裁
鬥爭。加快推進涉外立法，更好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就反外國

制裁法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通過反外國制
裁法，這是反擊某些西方國家霸權主義和強
權政治的迫切需要，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統籌推進國內
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現實
意義和長遠意義。法律的出台和實施，將有
利於依法反制一些外國國家和組織對我國的
遏制打壓，有力打擊境外反華勢力和敵對勢
力的囂張行徑，有效提升我國應對外部風險
挑戰的法治能力，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
法律法規體系。

負責人強調，中國人從來不惹事，也從
來不怕事。制定反外國制裁法，主要目的是
為了反制、反擊、反對外國對中國搞的所謂
「單邊制裁」 ，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保護我國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
同時，這部法律也為我國在一定情況下主動
採取反制措施應對打擊外國反華勢力、敵對
勢力的活動提供了法治依據。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重申，為了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反對西方霸
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多
次宣布對有關國家的實體和個人實施相應反
制措施。同時各界也認為國家有必要制定一
部專門的反外國制裁法，為中國依法反制
外國歧視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支
撐。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昨日審議通過了反外國制裁
法。本港各界人士及團體認為，反外國制裁法非常必
要、非常及時，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
益，有利於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予以堅決抵
制。

早前曾被美國宣布實施所謂 「制裁」 的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近年美國和西方國家有針對
中國的制裁措施，形容有關立法是 「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 。中國並非要搞事和干涉別國內政，但
如果被別人 「恰到上面」 和打壓，就一定要有反擊措
施。他又指，因為條文牽涉對外政策，有一定敏感
性。如果港澳地區要落實有關措施，須納入基本法附
件三作本地立法，但法例暫時沒有提及相關安排。

香港友好協進會指出，近年來，西方個別國家出
於政治操弄的需要，或意識形態的偏見，利用涉華、
涉港及涉疆議題，對中國進行造謠污衊、遏制打壓，
更對中國有關國家機關、組織和工作人員實施所謂制
裁，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
中國內政。這是一種霸權主義行徑。而法案的出台，
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有利於對西
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予以堅決抵制。

官員更有勇氣對抗無理制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

每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都要按照法律有責任、有
義務保護好自己的國民、政府及國家利益。他說，
當我們國家不斷的富強，每個國民的利益就會得到
更好的保護，相信有關法案得到全中國人民發自內
心的支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懷有敵意，濫用所謂制裁
和 「長臂管轄權」 來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國家
絕對有必要以立法形式進行規範，使中國更有法可依
地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也讓包括特區政府官員
等在內的人士，更有信心、更有勇氣地對抗這些無理
制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表示，
美國單方面實施的所謂制裁，對香港的真實情況進行
歪曲，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有關反制裁法，是從法治
基礎上，為保障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提供必要的支持
與保障，確保香港重回正軌。他說，這次立法也讓香
港市民真正理解美方所謂制裁是完全不合理，國家堅
定地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態
度，釋放清晰的訊息，堅決地反對外國的無理 「制
裁」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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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
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
裁法》，全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
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保護我國公民、組織的合法權
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獨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
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
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發展
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藉
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以各種藉口或者依據其本
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對我
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
干涉我國內政的，我國有權採取相應
反制措施。
第四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
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本法
第三條規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
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
第五條

除根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列入反制
清單的個人、組織以外，國務院有關
部門還可以決定對下列個人、組織採
取反制措施：

（一）列入反制清單個人的配偶
和直系親屬；

（二）列入反制清單組織的高級

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人；
（三）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擔任

高級管理人員的組織；
（四）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和組

織實際控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
織。
第六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按照各自職
責和任務分工，對本法第四條、第五
條規定的個人、組織，根據實際情況
決定採取下列一種或者幾種措施：

（一）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
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

（二）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
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
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
等活動；

（四）其他必要措施。
第七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據本法第四條
至第六條規定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
定。

第八條
採取反制措施所依據的情形發生

變化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暫停、
變更或者取消有關反制措施。
第九條

反制清單和反制措施的確定、暫
停、變更或者取消，由外交部或者國
務院其他有關部門發布命令予以公
布。
第十條

國家設立反外國制裁工作協調機
制，負責統籌協調相關工作。

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協同配
合和信息共享，按照各自職責和任務
分工確定和實施有關反制措施。
第十一條

我國境內的組織和個人應當執行
國務院有關部門採取的反制措施。

對違反前款規定的組織和個人，
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法予以處理，限制
或者禁止其從事相關活動。
第十二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執行或者

協助執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組織
採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

組織和個人違反前款規定，侵害
我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我國公
民、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要求其停止侵害、賠償損失。
第十三條

對於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行為，除本法規定外，有關法
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可以規定採
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
第十四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執行、不配合
實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責
任。
第十五條

對於外國國家、組織或者個人實
施、協助、支持危害我國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行為，需要採取必要
反制措施的，參照本法有關規定執
行。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